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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事项要点分析
文 /曹建雄  湖南城市学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摘  要：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是市政道路建设的前期工作，对于保证市政道路建设的顺利进行和质量安全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事项要点，能够有效提高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和效率，

进一步推动城市交通建设的顺利实施。本文总结了勘察阶段和设计阶段的关键事项，并对信宜市一河两岸南延工程

的勘察设计实例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事项要点，有助于提高市政道路工程的设计水平，保障

工程质量，从而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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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市

政道路工程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

量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

重要环节，勘察设计事项直接关系到工程的质量、安全、

经济效益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近年来，国家在道路交通

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各级政府也高度重视市政道路

工程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的理

论和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发展，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如部分勘察设计单位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设计标准和

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等。因此，对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

计事项要点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事项要点分析

（一）勘察阶段事项要点分析

1．地形地貌的勘察

地形地貌的勘察需要对地表高程、地貌特征、土层

分布等进行详细测量和记录，为道路设计提供基础数据

和依据。同时，地形地貌的勘察还需要综合考虑自然环

境因素，如地质、水文、气象等因素，以便设计出更加

合理、安全的道路方案。因此，在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

计中，地形地貌的勘察工作至关重要。需要采用合适的

测量仪器和方法，如全站仪、激光测距仪等，以保证测

量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勘察中，应该遵循科学、

规范、系统、全面的原则，确保勘察设计的质量和可行性。

2．地质条件的勘察

地质条件对于道路的安全性、稳定性、耐久性以及

建设成本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对勘察区

域的地质条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地质勘察中，

需要对地质构造、岩石结构、地层、地形、水文地质等

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以确定地质条件对道路建

设的影响，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设计方案。此外，在地质

勘察中还需要考虑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道

路建设的影响，并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对策。总之，对

于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中的地质条件的勘察，需要充

分考虑多方面因素，以保证道路建设的安全、可靠和经济。

3．水文地质条件的勘察

水文地质条件会对道路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产生重要

影响，水文地质勘察主要包括地下水位、地下水文水化学、

土层渗透性、土体稳定性等方面。地下水位是道路工程

设计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需要测量不同时间段内的

地下水位，并将其与设计水位进行比较。水化学勘察则

是为了确定地下水水化学成分的变化，以便评估其对建

设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影响。土层渗透性和土体稳定

性的勘察则有助于预测工程期间和工程使用期间可能出

现的水文地质问题，如渗漏、坍塌等，以及制定相应的

对策措施。

4．环境因素的勘察

环境因素的勘察包括对道路周边环境的调查，例如

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状况、自然生态、建筑物布局、公

共设施等。勘察这些因素可以对道路的设计提供参考，

确保设计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例如，在城市规划方面，

应该了解道路建设与城市规划的整体规划是否相符；在

自然生态方面，应该了解道路建设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

响；在公共设施方面，应该了解道路建设对周边公共设

施的影响及需求，以便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5．交通运输条件的勘察

对于道路的设计和建设，交通运输条件是必须考虑

的因素之一。交通运输条件的勘察需要对道路通行状况、

车辆流量、交通事故发生情况、公共交通状况等方面进

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从而为道路设计提供依据。例如，

在城市主干道的设计中，需要对车流量进行准确的统计，

以便设计合理的车道数和交通信号灯设置。此外，还需

要考虑道路的交通组织方式和公共交通设施的布局，以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和方便性。交通运输条件的勘察在市

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对于道

路设计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设计阶段事项要点分析

1．道路布局与纵横断面设计

道路布局设计要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以及

道路功能分区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确定道路的走向、

级别和路网结构，以满足城市交通需求并确保道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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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与畅通。同时，道路布局设计还需充分考虑地形

地貌、地下管线、市政设施、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等因素，

以实现经济、安全、美观和环保等多重目标。纵横断面

设计是依据道路功能、设计速度、交通量等参数，确定

道路的宽度、纵坡、横坡、路缘带、人行道、绿化带等

要素，以满足不同道路等级和交通工具的通行需求。在

纵横断面设计过程中，需根据道路周边的建筑物、自然

环境以及行人与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合理设置路缘带、

人行道、绿化带等设施，以提高道路的通行性能和城市

景观效果。同时，设计时还应充分考虑排水、市政设施、

交通安全设施等因素，确保道路工程的全面性能和长期

使用安全。

2．地下管线与市政设施设计

设计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地下管线的布局、管线间距、

管线材料选择等因素。首先，要确保地下管线布局合理，

遵循“规划统一、功能分区、集中布置、便于管理”的原则，

避免出现交叉、重叠等问题。其次，根据管线类型和道

路等级，合理确定管线间距，以确保各类管线的安全运

行和便捷维护。再者，根据地质条件、工程特点和经济

效益等综合因素，选择适用的管线材料和施工工艺。同时，

设计中还需关注市政设施的设计，如排水系统、照明设施、

交通信号设备等。这些设施应与地下管线系统相互协调，

满足功能需求，同时兼顾美观与实用。在实际设计过程中，

需不断优化方案，以达到整体效果的最佳平衡。

3．绿化与景观设计

市政道路工程中的绿化与景观设计是城市环境美化

和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城市品质、改善

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增强城市道路的景观价值具有显著作

用。绿化与景观设计应紧密结合道路工程的总体规划，

遵循生态原则，充分考虑当地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

条件，选取适宜的绿化种植物种，确保植物生长的适应

性和可持续性。同时，绿化设计应注重空间层次感和立

体效果，通过合理搭配乔、灌、草等各类植物，创造出

丰富多样的绿化景观。景观设计应着眼于提升道路空间

品质，融入人性化和艺术化因素，与周边建筑和环境相

协调，设计独具特色的景观元素和公共空间，如雕塑、

景观灯光、休闲座椅等。绿化与景观设计的实施不仅能

提高道路使用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还有利于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实例分析

（一）项目概况

信宜市一河两岸南延工程（南环桥至六运高速出口

段）（EPC 项目）位于广东省茂名市信宜东镇街道，项

目建设包括东江河东岸和西岸共两条道路，为城市次干

路，呈南北走向。总长约 5.049 km，红线宽度 26 m，双

向 4车道，设计速度为 30 ～ 40 km/h；设计道路要求容

许承载力为 100 kPa，道路荷载等级采用标准轴载 BZZ-

100kN，路面采用水泥混凝土结构。西岸道路设 1 座（2-

5*3m）钢筋混凝土箱涵（基底标高为70.5m）以及一座挡墙，

均采用明挖施工；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拟建道路一览表

编号 路名 道路等级
长度
（m）

设计时速
（km/h）

路面宽度
（m）

起点里程 终点里程

1
东岸道路

（包括一座箱涵、挡墙） 城市
次干路

2499.568 30 ～ 40 26 DLD K0+000 DLD K2+499.568

2
西岸道路

（包括一座桥梁）
2549.89 30 ～ 40 26 DLX K0+000 DLD K2+549.890

合计 5049.458

（二）勘察技术要求

1．钻孔布置

设计人员按照总平面图和有关规范的要求，根据道

路等级按约 100 ～ 150m 的间距布设钻孔；设计人员共

布置钻孔 49个，控制性钻孔 26个，一般性钻孔 23个；

道路钻孔42个，钻孔编号LK01～ LK42；桥梁钻孔6个，

钻孔编号 QL01 ～ QL04、QL05、QL07；挡墙钻孔 1 个，

钻孔编号 DQ01。

2．钻孔深度要求

道路钻孔：所有钻孔深度一般不小于 5 米，穿过路

基标高，且必须钻透软弱土层，进入持力层（可塑～硬

塑状态粉质粘土层或稍密～中密状态的中粗砂层）不小

于 3 米，钻孔深度一般为 10 ～ 15 米；桥梁钻孔：所有

桥梁钻孔满足道路钻孔深度外，同时进入持力层（微风

化岩）不小于 8 米或者连续中微风化岩不小于 12 米。挡

墙钻孔：钻孔需进入持力层硬塑粘土或者中密以上砂层

不少于 5m。

3．取样和室内试验要求

所有钻孔在可能的情况下均应取岩样 1 ～ 2 组进行

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取岩样 1 ～ 2 组进行岩矿

鉴定试验。取 2 ～ 3 组水样进行地下水腐蚀性分析；取

2～ 3组土样进行土的腐蚀性分析。

4．原位测试

根据工程需要，主要进行标准贯入试验。标贯试验

原则上所有钻孔均需进行标准贯入试验，标贯层位为填

土、粘性土、砂层、残积土、风化岩等。

（三）完成工作量

本工程我单位共组织 2 台 XY-100 型钻机进行钻探。

野外工作于2018年10月25日至2018年11月14日进行，

共完成钻孔 49 个。详见《钻孔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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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勘察实际完成工作量见表 2。

表 2 详勘完成工作量统计表

序号 工作项目 完成工作量 注

1 施工钻孔 49 个 总进尺 744.03m

2 标准贯入试验 205 次
土的工程力学性

质试验

3 采取土样 75 组
土的物理力学性

质试验

4 采取岩样 22 组
岩石单轴抗压强
度试验和岩矿鉴

定试验

5 采取水样 4 水的腐蚀性分析

6 采取土样 3 土的腐蚀性分析

7 钻孔高程及坐标测量 49 个孔

8 测量钻孔地下水位 49 个孔

（四）场地地震效应评价

根据《公路工程抗震规范》（JTG B02-2013）规定，

场地土类型应按剪切波速范围划分，对多层土可取地表

下20m且不深于场地覆盖层厚度范围内各土层剪切波速，

按土层厚度加权的平均值确定等效剪切波速，再按等效

剪切波速范围来确定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别则按等

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范围这两个指标来确定。

土层的等效剪切波速按《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中公

式（1）及（2）计算。

vse ＝ d0/t                  （1）

              （2）

式中 vse ——土层等效剪切波速（m/s）；d0 ——计

算深度（m），取覆盖层厚度和20m二者的较小值；t——

剪切波在地面至计算深度之间的传播时间；di——计算

深度范围内第 i 层土层的厚度（m）；vsi——计算深度

范围内第 i 层土的剪切波速（m/s）；n——计算深度范

围内土层的分层数。

本次勘察在建设场地选择钻孔 QL01、QL05 进行现场

剪切波速测试。经过对土层现场剪切波速测试数据的计

算分析，得到钻孔 QL01、QL05 的场地土层剪切波速测试

结果见下表 3。

表 3 钻孔剪切波速测试表

钻孔
编号

覆盖层厚
度 (m)

计算深度
(m)

等效剪切波速

Vse(m/s)
综合土的类型 建筑场地类别

QL01 25.1 20.0 249.1 中软土 Ⅱ

QL05 7.7 7.7 162.3 中软土 Ⅱ

选取3个钻孔进行剪切波速进行估算，计算结果为下

表4所示，场地土类别为软弱土～中软土，建筑场地类别

为Ⅱ类。根据实测剪切波数据计算剩余其他钻孔的剪切波

速，大部分钻孔的剪切波速在在140 m/s和 250m/s之间，

仅钻孔QL07、LK05的剪切波速小于140 m/s。

表 4 钻孔剪切波速估算表

钻孔编号 计算深度 (m) 等效剪切波速 Vse(m/s) 综合土的类型 建筑场地类别

DQ01 14.5 161.0 中软土 Ⅱ

LK05 4.1 120.0 软弱土 Ⅱ

LK36 14.9 143.0 软弱土 Ⅱ

按照《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G C20-2011) 第

7.10.6 及 7.10.1 条可以确定：场地土类别以中软土为

主，局部为软弱土，根据揭露基岩的钻孔及我单位在附

近场地的工程经验，道路沿线覆盖层厚度在 3 ～ 50m 的

范围内，故本场地场地类别以为Ⅱ类。

综合判断：本场地场地土类别为大部分为中软土，

局部为软弱土（钻孔LK05、QL07），建筑场地类别为Ⅱ类。

本场地交通较便利，现地面大部分较平坦，局部有

起伏，在地震作用下不会发生泥石流、崩塌等不良地

质作用。钻孔孔口高程在 72.86 ～ 78.64m 之间变化。

本次勘察位于 LK40 旁道路临近一山体边坡，DQ01 旁有

一斜坡，应进行支护，防止在地震作用下发生滑移。

拟建道路临近东江河河堤，设计和施工时应注意对河

堤进行保护。

结语

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是市政道路建设的重要环节，

直接关系到市政道路的质量和安全。市政道路工程勘察

设计应遵循科学规范的要求，采用合理的勘察设计方法，

加强勘察设计成果的评审，提高市政道路工程勘察设计

的质量和可靠性。本文以信宜市一河两岸南延工程（南

环桥至六运高速出口段）为实例进行了分析，进一步验

证了勘察设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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